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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職系說明書」、「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」及「依法考

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」修正施行宣導資料 
 
壹、 前言 

現行「職系說明書」及「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」（以下簡

稱一覽表），係考試院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4條規定，於民國76

年1月14日訂定發布，並分別於79年至90年間計有6次及9次

修正發布在案，目前計設有60個職系。另現行「依法考試及格人

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」（以下簡稱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

表，併同上開一覽表簡稱兩表），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

第14條第2項規定，由銓敘部會同考選部於76年7月24日訂定

發布，並於 79 年至 90 年間經 5 次修正發布在案。茲因近年來社

會環境急遽變遷，分工日見細密，專才專業已為時勢所趨；政府

機關亦因業務發展結果，愈需專業化，爰迭有反映現行職系區分

過於粗疏，既不符實際，亦不敷適用，並連帶導致公務人員考試

類科之設置與考試科目之訂定，難以配合部分機關業務推展需要

。故為落實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 條所定，公務人員之任用，應本

專才、專業、適才、適所之旨，以應政府機關業務發展需要及專

業分工日益精細之現代化趨勢，銓敘部爰於90年3月組成專案小

組，就職組暨職系相關問題作澈底檢討改進，就現行職系內容通

盤檢討研究，並邀請各有關機關、民間專業團體及學者專家舉行

11 場次座談會，廣徵各界意見，以為法規修正之參考，嗣擬具各

該法規修正草案後，亦經多次邀集各相關主管機關開會研商後，

始報經考試院於 93 年 8 月 27 日修正發布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，

將現行60個職系、31個職組，修正為95個職系、43個職組（詳

如附表1、2），另由銓敘部會同考選部於93年9月16日修正發

布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，且因此次職組、職系之設置、職系

調任規定均作大幅度修正，為使各機關及公務人員能有充分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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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職組、職系之修正情形，並就其職系調任資格之改變加以因

應，爰均定自 95 年 1 月 16 日施行。有關上開各項法規之修正總

說明及修正對照表，各機關如有需要，請自行至銓敘部全球資訊

網之「法規司」業務內於「下載專區」項下，按下拉式選單點選

「950116職系修正施行作業」內之各該資料下載參考。 

 

貳、 職系說明書及兩表修正施行應配合辦理事項 

一、配合修正相關法規 

（一）銓敘部主管之「軍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

」及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

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」等 2 項法規應配合修

正，已由銓敘部研修中。 

（二）各主管機關如有應配合研修之法規，請自行依照法制

作業程序辦理，並儘速於 95 年 1 月 16 日以前完成修

正。 

 二、配合辦理調整職系等事宜 

（一）各機關現已歸系有案職務應否調整職系 

關於各機關現已歸系有案職務應否調整職系，茲

依職系修正情形分類說明如下： 

１、必須調整職系之職務 

     各機關現已歸入新聞編譯、攝影放映、圖書博物

管理、文教行政、會計審計、衛生環保行政、畜牧獸

醫、檢驗、醫事技術、天文氣象及衛生環保技術等11

個職系之職務，因職系說明書修正後，各該職系名稱

均已變更，必須辦理調整職系。 

２、應檢討是否調整職系之職務 

       各機關現已歸入一般民政、社會行政、司法行政

、安全保防、經建行政、農業技術、土木工程、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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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、工業工程及交通技術等10個職系之職務，因職

系說明書修正後，各該職系修正細分，且原職系名稱

仍予保留，因此，應配合檢討是否辦理調整職系。又

各機關現已歸系有案職務，其工作內容屬新增之消費

者保護及生物技術等 2 職系之內涵者，或屬其他職系

修正後或細分後之職系之內涵者（按：本次職系說明

書修正，有部分職系之某一子項內容整項移列其他職

系者，如（１）原新聞編譯職系之「公共關係」子項

內容移列一般行政職系。（２）原文教行政職系之「

教養感化」子項內容移列社會行政職系修正細分後之

社會工作職系等。另部分職系僅其中某些子項內之部

分工作內容移列其他職系者，如（１）原一般行政職

系「文書處理」子項內之「檔案及資料管理」移列原

圖書博物管理職系修正細分後之檔案管理職系。（２

）原社會行政職系「社會行政」子項內之「國民住宅

」移列經建行政職系等），亦須檢討是否辦理調整歸

入各該職系。 

３、僅須修訂職務說明書之職務 

非屬前二項情形，其因職系工作內容變更，致現

已歸系有案職務之工作項目變更者，職務所在機關仍

應重新填寫職務說明書送歸系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關

核定。 

４、須變更職系代號之職務 

    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，部分職系名稱雖未修正，

惟其所置職組業已變更，致職系代號因此變更者，計

有法制、僑務行政、地政、政風、交通行政、水產技

術、醫學工程、航空駕駛及船舶駕駛等 9 個職系，請

各機關於95 年1月16日當日，逕將歸上開職系且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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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核備有案之職務歸系表中之職系代號予以變更

，無需再送銓敘部核備。另安全保防及工業工程職系

代號於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後亦經變更；惟因該 2 職

系此次分別修正細分為安全保防及情報行政、工業工

程及工業安全等 2 職系，因此，請各機關先行檢討原

歸入該2職系有案之職務是否辦理調整職系，如於95 

年1月16日未改歸列情報行政及工業安全職系者，再

請變更職務歸系表中之職系代號。又上開職系代號變

更之職務，如工作內容亦經變更者，仍應重新填寫職

務說明書送歸系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關核定。 

５、醫事相關職系職務應否調整職系 

各機關醫事相關職系職務於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

，職系經刪除或修正調整或細分為其他職系者，除現

職人員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3條之1第2款規定任

用者，毋庸辦理調整職系，現職人員並以原職系繼續

任用至離職為止，俟現職人員出缺後，機關得依實際

需要，決定是否調整歸入其他適當職系，或註銷其歸

系，且不得再新進非各該職系之現職人員外，其餘職

務均應依現職人員所具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之職系任用資格，辦

理調整職系，原歸經修正刪除之醫療、牙醫及護理助

產等三職系者，並得檢討調整為衛生技術職系。 

     以上因 95 年 1 月 16 日職系說明書修正施行受影響之

職務數，如未計列職務說明書及職系代號須修正之職務，

約有104,468個，詳如附表3。 

（二）調整職系作業 

１、填寫相關書表 



 共13頁 第5頁

裝 

訂

線 

各機關辦理現已歸系有案職務調整職系，應參據

95年1月16日之機關業務職掌事項及新修正之職系說

明書等相關規定，檢討歸入適當之職系，並依職務歸

系辦法、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規定，製作職務歸系表

、職務歸系註銷表及職務說明書等表件，循程序報送

歸系機關或受委任歸系機關核定後，送銓敘部核備。 

２、依職系修正情形及現職人員資格調整職務職系 

       須調整職系之職務於 95 年 1 月 16 日有現職人員

者，辦理調整職系時，除依機關業務職掌事項及新修

正之職系說明書檢討調整外，應同時考量依現職人員

所具職系任用資格歸入適當之職系，如依機關業務職

掌無法歸入現職人員得調任之職系，為免現職人員因

未具新職系之任用資格而無法辦理動態送審，倘經機

關來文敘明理由，銓敘部同意暫准歸入該職務原職系

修正後之新職系；惟現職人員離職後，即應依機關業

務職掌檢討重新調整職系。 

   ３、報送方式 

本次調整職系作業，原則上採網路報送方式辦理

，惟因須配合建置資訊作業系統，因此，銓敘部將俟

資訊作業系統建置完成後，另行規定細部辦理方式。

又如網路報送資訊作業系統未能於本次重新歸系作業

預訂辦理時程前完成，則請各機關仍循往例之報送方

式辦理。 

（三）辦理時程 

為使各機關得預為規劃 95 年 1 月 16 日以後之人

員任免遷調作業，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之調整職系作

業宜提前辦理，因此，請各機關儘量配合附表 4 時程

將調整職系案送銓敘部辦理核備，各機關配合辦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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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並將由主管機關列入業務績效考核項目予以評分

。 

 三、配合辦理現職人員動態送審        

（一）依實際需要填發派令 

各機關現職人員所占職務於 95 年 1 月 16 日如僅

係配合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，辦理調整為原職系修正

後之職系，或調整為現職人員考試及格資格或銓敘審

定有案職系得以調任之職系，而其服務機關、職稱、

職務編號、官職等及適用法規等均未變更者，得於填

報動態清冊函送銓敘部時，另以同一動態清冊發文給

清冊內人員，並為救濟教示規定，以資取代派令，毋

庸再核發派令。 

（二）動態送審作業 

      配合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施行辦理現已歸系有案

職務調整職系後，現職人員之動態送審作業原則上採

「由銓敘部主動篩選出調整職系職務置於銓敘業務網

路作業系統網站上，供各機關填入資料列印清冊報送

，銓敘部銓敘審定後亦以列印清冊及個人銓敘審定函

函復機關」之方式辦理，例外各機關認為有特殊性或

疑義性之案件（如核發派令案件），得以逐案方式辦

理動態登記或送審。至於細部之作業方式，銓敘部將

俟資訊程式修改完成後，另行通函各機關配合辦理。 

（三）辦理動態送審時機 

各機關職務配合本次職系說明書修正辦理調整職

系後，現職人員之動態送審案，請儘量俟94年考績案

及 95 年 1 月 15 日以前生效之各項動態送審案經銓敘

部銓敘審定後，再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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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後續職系之適用 

有關 95 年 1 月 16 日職系說明書及兩表修正施行前之考試及

格資格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如何適用修正後之職系，茲分別說明

如下： 

 一、考試及格資格 

（一）冠有職系之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 

  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第4項規定，公務人員

高考、普考、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各等級考試職系及

格者，取得同職組各職系之任用資格。又95年1月16

日修正施行之一覽表附則 3 規定：「本表修正施行前

，經各職系考試及格者，取得考試及格職系及同職組

其他職系任用資格，其原考試及格職系如已調整者，

得比照調整後之新職系及其同職組職系適用之。」即

95年1月15日以前冠有職系之考試及格人員，於本次

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修正後，其考試職系均應比照「

調整後」之新職系及同職組職系適用之，茲進一步就

職系修正情形舉例說明如下： 

１、職系名稱未修正且仍列原職組者：例如人事行政職系

，於修正施行前、後均列普通行政職組，則修正施行

前應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取得修正施行後普通行政

職組之一般行政、一般民政、社會行政、人事行政、

戶政、原住民族行政、社會工作及勞工行政等 8 個職

系之任用資格。 

２、職系名稱未修正但移列他職組者：例如法制職系，於

修正施行前原列普通行政職組，修正施行後移列法務

行政職組，則修正施行前應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僅

取得修正施行後法務行政職組之司法行政、矯正及法

制等3個職系之任用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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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職系名稱修正且仍列原職組者：例如新聞編譯職系，

此次修正為新聞職系，且修正施行前、後均列文教新

聞行政職組，則修正施行前應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

取得修正施行後文教新聞行政職組之文化行政、教育

行政及新聞等3個職系之任用資格。 

４、職系修正併入他職組之職系者：例如醫事技術職系，

修正前列醫事職組，修正後併入衛生技術職組之衛生

技術職系，則修正施行前應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取

得修正施行後衛生技術職組之衛生技術職系之任用資

格。 

５、職系修正細分為同職組 2 以上之職系者：例如經建行

政職系，此次修正為經建行政、工業行政、商業行政

、農業行政及智慧財產行政等 5 個職系，且修正後各

職系均列經建行政職組，則修正施行前應該職系考試

及格人員，取得修正施行後經建行政職組之經建行政

、企業管理、工業行政、商業行政、農業行政、智慧

財產行政及消費者保護等7個職系之任用資格。 

６、職系修正細分為不同職組 2 以上之職系者：例如交通

技術職系，此次修正為交通技術及航空管制等 2 個職

系，且修正後 2 個職系分列交通技術及航空技術職組

，則修正施行前應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取得修正施

行後交通技術職組交通技術職系及航空技術職組之航

空管制與航空駕駛職系之任用資格。 

７、職系經修正刪除者：醫療、牙醫及護理助產等 3 個職

系，此次經修正刪除，為保障各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

之權益，銓敘部94年6月30日部法二字第0942453810

令規定，上開 3 個職系視為修正為衛生技術職系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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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修正施行前應各該職系考試及格人員，取得修正

施行後衛生技術職系任用資格。 

（二）未冠有職系之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 

       依 95 年 1 月 16 日修正施行之考試類科適用職系

對照表附則2、3規定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（按為76

年1月16日）前依考試法規定，經公務人員高等、普

通、特種考試或公務人員升（官）等考試及格者之考

試及格類科，以及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辦理之考試

，其考試類科未列明職系者，適用職系均依該表規定

。又 95 年 1 月 16 日修正施行之該表內規定之適用職

系，均係配合同一日修正施行之職系說明書加以修定

，因此，修正施行前未冠有職系之考試類科，直接依

95年1月16日修正施行之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規

定適用職系。 

二、銓敘審定有案職系 

    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1項規定，現職公務人員

調任，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，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

調任；其餘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。又依

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3 條對「現職公務人員」之定義

，則上開公務人員任用法所稱現職公務人員在同職組各職

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，指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某一職系之現

職人員，得調任一覽表中該職系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。另

一覽表備註欄有關「視為同一職組，但以本職系現職人員

單向調任為限」及「視為同一職組，現職人員得相互調任

」之規定，須銓敘審定該職系有案之人員始能適用。因此

，95年1月16日一覽表修正施行前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得予

適用之修正後職系，除前開 95 年 1 月 15 日以前同一職系

之考試及格人員，考試職系得適用之修正後職系，於銓敘



 共13頁 第10頁

裝 

訂

線 

審定該職系有案人員均適用外，銓敘審定有案之職系如於

95年1月16日修正施行之一覽表中仍列有相同職系名稱者

，現職人員亦得適用修正後一覽表備註欄有關「視為同一

職組，但以本職系現職人員單向調任為限」及「視為同一

職組，現職人員得相互調任」之規定。又銓敘審定醫療職

系有案人員，依銓敘部 94 年 6 月 30 日部法二字第

0942453810 令規定，得單向調任法醫職系。另 95 年 1 月

16日修正施行之一覽表附則4規定：「本表備註欄有關『

ＯＯ職系與ＯＯ職系視為同一職組，但以本職組（系）現

職人員單向調任為限或現職人員得相互調任』之規定，指

各該職組中經明定與其他職組之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之各該

職系現職人員，始得據以單向或相互調任與其視為同一職

組之職系而言。再任人員得比照上開調任規定辦理。」因

此，離職再任人員其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調任規定，

均與現職人員相同。 

以上 95 年 1 月 16 日一覽表修正施行前之考試職系及銓敘

審定有案職系，得予適用之修正後職系，詳如附表5。 

三、過渡期間職系之適用 

     按 95 年 1 月 16 日以後公務人員之調任均應依新修正

之一覽表規定辦理，惟由於此次一覽表修正施行後，依前

開考試及格資格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適用修正後職系之說

明，部分依現行一覽表得調任之職系，於 95 年 1 月 16 日

一覽表修正施行後卻不得調任，為保障修正施行前考試及

格及銓敘審定有案人員之權益，是類人員於一覽表修正施

行之日起1年內（即至96年1月15日止），如要求適用

修正前之一覽表規定辦理調任一覽表修正後未變更名稱之

職系，銓敘部同意從寬辦理。例如依新修正一覽表規定，

一般行政職系考試及格或銓敘審定有案人員已不得調任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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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職系，惟 96 年 1 月 15 日以前該職系考試及格或銓敘審

定有案人員仍得適用修正前之一覽表規定辦理調任法制職

系職務。 

 

  就以上所提本次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修正施行有關後續職系

之適用相關事項，茲以模擬問答方式補充說明如下： 

問題一、某甲應7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法制職系考試及

格，於 95 年 1 月 15 日以前曾經銓敘審定法制及一般民

政職系有案，則依其上開考試職系及銓敘審定有案職系

，於95年1月16日以後得調任何職系職務？ 

答：某甲於95年1月16日以後，得調任之職系如下： 

一、 考試及格之法制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法務行

政職組之司法行政、矯正及法制職系。96 年 1 月 15 日

以前，尚得調任原屬同職組而本次職系名稱未修正之一

般行政、一般民政、社會行政、人事行政（以上各職系

於一覽表修正施行後仍屬普通行政職組）、僑務行政（

一覽表修正施行後屬外務行政職組）及地政職系（一覽

表修正施行後屬地政職組）。 

二、 銓敘審定之法制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法務行

政職組之司法行政、矯正及法制職系，以及單向調任與

法制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之一般行政、一般民政、戶政、

社會行政、勞工行政、人事行政、安全保防、政風、經

建行政、智慧財產行政及消費者保護職系。96年1月15

日以前，尚得調任原屬同職組而本次職系名稱未修正之

僑務行政及地政職系。 

三、 銓敘審定之一般民政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普

通行政職組之一般行政、一般民政、社會行政、人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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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、戶政、原住民族行政、社會工作及勞工行政職系，

以及調任與一般民政職系視為同一職組現職人員得相互

調任之僑務行政職系。96 年 1 月 15 日以前，尚得調任

原屬同職組而本次職系名稱未修正之法制職系。 

 

問題二、某乙應8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交通技術職系考

試及格，於 95 年 1 月 15 日以前曾經銓敘審定交通技術

及交通行政職系有案，則依其上開考試職系及銓敘審定

有案職系，於95年1月16日以後得調任何職系職務？

答：某乙於95年1月16日以後，得調任之職系如下： 

一、 考試及格之交通技術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交

通技術職組之交通技術職系及航空技術職組之航空管制

、航空駕駛職系。96 年 1 月 15 日以前，尚得調任原屬

同職組而本次職系名稱未修正之船舶駕駛職系（一覽表

修正施行後屬船舶駕駛職組）。 

二、 銓敘審定之交通技術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交

通技術職組之交通技術職系及航空技術職組之航空管制

、航空駕駛職系，以及單向調任與交通技術職系視為同

一職組之經建行政、交通行政、技藝及消防技術職系。

96 年 1 月 15 日以前，尚得調任原屬同職組而本次職系

名稱未修正之船舶駕駛職系。 

三、 銓敘審定之交通行政職系：得調任一覽表修正施行後交

通行政職組之交通行政職系，以及調任與交通行政職系

視為同一職組現職人員得相互調任之經建行政職系及單

向調任與交通行政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之一般行政職系。

96 年 1 月 15 日以前，尚得調任原屬同職組而本次職系

名稱未修正之企業管理職系及單向調任與交通行政職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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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同一職組之僑務行政職系。 

 

 

肆、其他須各機關配合辦理事項 

配合本次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修正施行所應辦理之職務

調整職系案、現職人員動態送審案，均以 95 年 1 月 16 日為

生效日。各機關於此次調整職系案經銓敘部核備後，如仍有

辦理 95 年 1 月 15 日以前生效之組織編制修正之情形者，請

於配合修編辦理相關職務之歸系時，註明生效日期，以資區

隔。 

  

伍、結語 

  本次職系說明書及一覽表修正是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以來，

變動最大的一次，對於公務人員之調任也影響最大，因此，除請

各機關人事單位加強對一般人員實施宣導外，也希望各人事單位

依銓敘部94年7月11日部法二字第0942453815號令所頒「配合

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施行相關作業注意事項

」，確實辦妥應配合之事項，以期於新規定實施後，機關之人事

業務仍得以順利推展，並進而達到職系說明書修正所尋求之任用

專才、專業目標。 

 

 

 


